
县道 X886 清溪九乡至东风坳路升级改造工程（东莞段）临时用林咨

询服务 采购需求书

类别 建议

1 名称
县道 X886清溪九乡至东风坳路升级改造工程（东莞段）临时用林咨询服

务采购需求书

2 项目业主情况
东莞市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东城街道桑园狮龙路 13 号，

联系电话：0769-28091651，联系人：梁工

3 中介服务名称
县道 X886清溪九乡至东风坳路升级改造工程（东莞段）临时用林咨询服

务

4 资格要求

（1）资质要求：具备丙级或以上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业务范围需含

有“森林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湿地资源、荒漠化土地调查检测和评

价”、“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以及“林业作业设计调查”

三项内容。

（2）业绩要求：近五年内（ 2021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截止日）独立完

成 1项合同金额 24万元或以上使用林地咨询服务（工作内容应包括使用

林地可行性研究报告和采伐设计编制）。

（3）项目负责人：具有林业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且作为项目负责人主

持过 1项使用林地咨询服务工作。

注：需按方案择优选取评分表以及投标方案文件格式的要求提供证

明材料。无法提供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无法体现投标人满足以上要求的，

将被否决投标。

5
服务内容和服务

要求

（1）服务内容：县道 X886 清溪九乡至东风坳路升级改造工程（东莞段）

因临时用地涉及一级林地（1.3646 公顷）、东莞市清溪亚公山森林公园

（0.4076 公顷），完成一级林地调整为二级林地以及编制生态影响分析

报告、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复绿作业设计、采伐设计调查等工作并取

得林业主管部门批复。

（2）服务要求：报告书编制深度满足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和行业

技术规范、规程、标准要求，相关成果资料经甲方确认，并取得林业主



管部门批复。

6
合同履行地点和

方式
东莞市

7
公开选取方式和

限价

（1）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2）报价方式：报总价。

（3）最高投标限价：￥ 240449 元。

8 服务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按有关规定，30天内提交送审稿，在甲方或专

家评审会或相关单位提出修改意见并经甲方确认后 20 天内完成成果报

告的修编，提交正式成果报告。

9
结算方式及付款

方式

合同总额为暂定金额，最终结算时：（1）临时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

编制、采伐设计调查、复绿作业设计、一级林地调整等参考《林业和草

原工程建设项目服务计费指导意见》的通知（林建协〔2024〕54号）计

算并下浮 50%，再按中标下浮率下浮计取；（2）森林公园生态影响分析

报告编制参考《关于明确新增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复函》（林建协函

[2019]11号）计算并下浮 50%，再按中标下浮率下浮计取。

最终合同结算金额不能超过合同暂定总金额，若超出合同暂定总金

额的，按合同暂定总金额办理结算，否则按上述计算方式办理结算。

合同暂定总额包括但不限于报告编制费、设备仪器使用费、人工费、

办公费、住宿费、交通费、会务费（如有）、专家费（如有）、利润、

劳务费、第三方软件费用、技术资料费用、保险、差旅、税费等。

本项目总预算为 240449 元，其中临时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费

44185 元，采伐设计调查费 567.50 元，复绿作业设计费 35348 元，一级

林地调整费 35348 元，森林公园生态影响分析报告编制费 125000 元，各

细项合同价均按中标下浮率下浮后暂定。中标下浮率=投标报价/总预算

乙方协助甲方最终取得林业主管部门批复后，甲、乙双方按照合同

约定办理结算手续，结算完成后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结算价款。



10 争议解决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

不成的，可依法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起诉。

11 其它要求 /

12 备注

属复印件的证明文件须加盖投标人公章。

投标人在投标方案文件中须如实填报相关信息及提供相关证明文

件，如经采购人核实投标人填报了虚假信息或提供虚假资料的，采购人

将可以直接否决其投标方案或取消其中选资格。

单位负责人
1
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

2
、管理关系

3
的不同单位，不得

参加同一项目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1单位负责人是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

2控股是指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的 50%以上的绝对控股、相对控股或协议控股。

3管理关系是指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它单位之间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二、方案择优选取评分表

评分因素与权重分值

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因素

及权重分

值

各评分

因素细

分项

分值

1
商务部分

（30 分）

业绩 15 分

1. 满足资格要求业绩条件的，得 9分；

2. 在此基础上近五年内（2021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截止日）每额外独立完成过一项

合同金额 24 万元或以上使用林地咨询服

务（工作内容应包括使用林地可行性研究

报告和采伐设计编制）的加 3分；最多加

6分；

3.本细项满分为 15 分。

注：（1）“独立完成”是指由投标人独

立完成，并且取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复意见

或业主验收通过的业绩。本招标项目不计

联合体形式完成的业绩。

（2）业绩须提供相关合同主要页，履约

证明文件（如主管部门批复文件、交工验

收报告（证书）或项目评定书、质量评定

书、业主或发包人证明文件）。

（3）如近年来，投标人法人机构发生合

法变更或重组或法人名称变更时，应提供

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

料来证明其所附业绩的继承性。

人员 15 分

1. 项目负责人满足资格审查条件得，得 9

分；

2. 在此基础上项目负责人每额外担任过

1项使用林地咨询服务工作项目负责人

的，加 3分，最多加 6分；

3.本细分项满分为 15 分。

注：（1）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需

提供身份证、职称证书复印件，以及参加

社保的有效证明材料复印件（社保时段为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前半年时间内连续

不少于三个月）。

（2）项目负责人业绩证明材料可以是合

同或中标通知书或业主证明(或成果证



明)等能证明业绩的材料（业绩须体现项

目负责人姓名，否则该人员相应信息不予

认定）。

2
评价方案

（60 分）

根据投标人所提供针对本项目的工作方案的合理性、可靠

性、与项目的符合程度、可实施程度等，得本项满分分值的

60%-100%。最终按各评委算术平均分作为评价方案得分。

3
价格分

（10 分）

（1）评标基准价的确定：不高于最高投标限价的报价为有效

报价，有效投标报价的平均值为评标基准价。

（2）价格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价格权值×100：

注：价格权值为 10%，价格分最高只可得 10 分，超出部分

不计，最低报价不是中标的唯一依据。

综合评分相等时，评标委员会依次按照以下优先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或确定中标

人：

（1）评标价低的投标人优先；

（2）招标人视投标人情况综合比较，投票决定其名次。



三、投标方案文件格式

县道 X886 清溪九乡至东风坳路升

级改造工程（东莞段）临时用林咨

询服务

投标方案

投标单位： （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资格证明文件

1 、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资格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3、关联企业情况，包括：

（1）投标人的所有股东名称及相应股权（出资额）比例；如投标人为上市

公司，投标人应提供股权占公司股份总数5%以上的所有股东名称及相应股权比

例；

（2）投标人投资（控股）或管理的下属企业名称、持有股权（出资额）比

例；

（3）与投标人单位负责人（即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其他单位名称。

4、投标人认为需要提交的其它资料。

注：1、资格证明文件中属复印件的须加盖投标人公章。

2、投标人在投标方案文件中须如实填报相关信息及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如经采购人核实投标人填报了虚假信息或提供虚假资料的，投标人将可以直接否

决其投标方案或取消其中选资格。



（二）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汇总表

表 2-1 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日期 备注

1

2

3

4

5

...



表 2-2 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业主名称

业主地址

业主电话

合同价格

项目负责人

项目完成情况及完成日期

项目内容描述

备注

注：

1、每张表格只填写一个项目，并标明序号。

2、投标人应根据需求书和评分表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3、如近年来，投标人法人机构发生合法变更或重组或法人名称变更时，应提供相关部门的合法

批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来证明其所附业绩的继承性。



（三）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资历表

姓 名 年 龄 技术职称

经 历

时 间 参加过的类似项目名称 担任职务 业主及联系电话

备 注

注：

1、本表应填写项目负责人相关情况。

2、投标人应根据需求书和评分表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四）工作方案

针对本项目工程临时用林技术服务工作方案由投标人自行编制,可包含以下

要点(文字宜精炼、内容具有针对性):

1、对本项目工程临时用林技术服务工作的理解；

2、本项目工程临时用林技术服务工作总体思路；

3、对本项目工程临时用林技术服务工作的重难点、关键性技术问题的认识

及其对策措施；

4、本项目工程临时用林技术服务工作计划和质量保证措施、进度保证措

施；

5、对本项目服务的承诺。



（五）投标报价表

投标单位：

项目名称 投标总价（元） 备注

县道 X886 清溪九乡至东风坳

路升级改造工程（东莞段）

临时用林咨询服务

大写：

小写：

注：

1、投标总价栏用文字和数字两种方式标识投标总价，投标总报价的大小写不一

致的，以大写为准。

2、投标报价表的投标报价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3、投标总报价必须准确唯一。

4、如投标报价表与中介服务超市填报的投标总报价不一致时，以中介服务超市

填报为准。

5、本项目投标总报价不得超过 240449.00 元，否则按废标处理。



（六）投标人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



四、项目概况

县道 X886 清溪九乡至东风坳路升级改造工程（东莞段）（以下

简称“工程”或“项目”）是东莞市 2025 年重大建设项目（东府办

〔2025〕5 号），已经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批准文号：东发改凤投

审〔2022〕14 号）批准实施。工程建成后，将清溪东南部与博深高

速连为一体；而通过对现状道路的升级改造及延伸，不但加快了清溪

的内部交通联动，同时又打开了一条清溪镇南延西进的快速通道，向

西可以直通 S255 东深公路、珠江三角洲地区环线高速公路等快速路

网，使清溪特别是东部及南部片区实现区域路网规划建设目标。工程

的建设是支撑区域经济发展、提升路网安全性和通行效率的必然选择。

工程不仅有助于优化东莞东南部交通格局，还能促进产业升级、城乡

融合和可持续发展。

县道 X886 清溪九乡至东风坳路升级改造工程起点位于清溪北环

路和东风路平交口，起点桩号为 K0+000，途经天生湖、马滩村、罗

马村，路线终点接博深高速约场出入口，终点桩号为 K3+346,路线总

长 3.440 公里，其中东莞段长约 3.012 公里（含隧道 212 米），

惠州段长约 0.428 公里（含隧道 108 米）。在上述工程路线走向中，

工程临时护坡位于东风路沿线、东莞市清溪亚公山森林公园南部边缘，

需临时占用森林公园南部面积 0.4076 公顷，临时涉及一级林地

1.3646 公顷。


	（一）资格证明文件

